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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性道路或居民小区周边，以划定区域、规定时段等方式，允
许个体工商户适度拓展室外经营场地、延长经营时间；个体工商户月
销售额未超10万元，免征增值税……记者昨日从省市场监管局获
悉，为促进全省个体工商户持续健康发展，省市场监管局牵头
起草了《河南省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征
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建议。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李爱琴

扫码看
更多举措

■您有更好建议这样反馈

如有相关意见建议，请于8月21日前反馈。
邮寄至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地址：郑州市熊耳河路79号
或发送至电子邮箱hnfgjjcjc@126.com

在降低个体工商户生产
经营成本方面，对以单位形式
参加社会保险的有雇工的个
体工商户，延续实施阶段性降
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
策至2024年底。其中，失业
保险费率继续按1%实施。

进一步放宽个体工商

户经营场所登记限制，鼓励
各地探索利用创业孵化器、
集群登记托管机构，为有创
业意愿但暂时没有确定经
营地址或处于筹备期的创
业者，免费提供阶段性过渡
地址办理登记注册。依托
社区、乡镇党群服务中心等

功能性载体设立集中登记
驿站，供从事社区服务、居
民服务的个体工商户就近
免费入驻、办照经营。

聚焦政府部门及下属
单位、金融领域、公用企业
违规收费治理，严厉打击涉
个体工商户违规收费行为。

要不断减轻个体工商户
税费负担。属于小规模纳税
人的个体工商户发生增值税
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
额未超过 10万元（以 1个季
度为 1个纳税期，季度销售
额未超过 30万元）的，免征
增值税。

对“制造业”“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等
13个重点行业及其他行业符
合退税条件的个体工商户，
继续落实留抵退税政策。

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
农产品，免征增值税；个体
工商户从事蔬菜、部分鲜活

肉蛋产品批发、零售，销售农
药、农膜、农机等部分农业生
产资料，从事图书批发、零
售，转让著作权，销售自建自
用住房，从事金融商品转让
业务等，可以按规定享受免
征增值税优惠政策。

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将其
个人名下房屋、土地权属转
移至个体工商户名下，或个
体工商户将其名下房屋、土
地权属转回原经营者个人名
下，免征契税。

将个体工商户纳入资源
税（不含水资源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房产税等“六税两
费”减免政策适用主体范围，

并在国家规定减免幅度内按
照顶格50%幅度减征。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
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
以上的人员、零就业家庭和
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家庭劳动年龄内的登记失业
人员、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
生，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
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
年内按每户每年14400元为
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
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
附加和个人所得税。执行期
限至2025年12月31日。

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根
据个体工商户特点，开发专
属信贷产品。

鼓励商业银行在免收一
个账户管理费（含小额账户管
理费，不含不动户管理费）和
年费基础上，对个体工商户免
收全部单位结算账户管理费
和年费；对个体工商户通过柜
台渠道进行的单笔 10万元
（含）以下的对公跨行转账汇
款业务，按照不高于现行政府
指导价标准的九折实行优惠；
取消收取支票工本费、挂失
费，以及本票和银行汇票手续
费、工本费、挂失费。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在
可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将个
体工商户担保费率降至不超
过1%。

符合条件的城镇登记失业
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
人）、复员转业退役军人、刑满
释放人员、高校毕业生（含大学
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化解
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
员、返乡创业农民工、网络商
户、脱贫人口、农村自主创业
农民，可申请个人创业担保
贷款。贷款最高额度 20万
元，期限最长不超过 3年，享
受财政全额贴息。

强化金融支持特定人群可申请20万元贴息贷款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
进一步放宽个体工商户经营
场所登记限制，进一步优化
完善“一址多照”“一照多址”
改革。

对于个体工商户变更
经营者的，可以直接向市场
主体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
更登记，允许延续原成立时
间、字号等。自今年 6月 1
日起，税务机关根据市场监
管部门推送的变更登记信
息，在税收管理信息系统自
动同步变更登记信息。

进一步精简许可审批
程序，压缩审批时限。

持续加大“个转企”支
持力度。鼓励各地结合实
际出台相关奖励和补贴优
惠政策，支持个体工商户转
型升级为企业。允许“个转
企”企业依法继续使用原字
号并保留行业特点。

支持自主歇业，对于因
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
生事件等原因造成经营困难
的个体工商户，可以自主决
定在一定时期内歇业，歇业

时限不超过3年。经营主体
歇业期间可以不再租用原登
记的住所。经营主体歇业期
间通过原登记住所无法联系
的，不视为违法行为。

包容审慎监管，个体工
商户轻微违法行为，不涉及
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
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
对社会危害不大并及时改
正的，依法不予处罚或从
轻、减轻处罚；被处以罚款
但确有经济困难的，可申请
暂缓或分期缴纳。

支持个体工商户创新创
业发展。针对大中专学生、
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脱
贫劳动力、返乡农民工首次
从事个体经营，且自工商登
记注册之日起正常经营一年
以上的，按规定给予 5000元
的一次性开业补贴。

高校毕业生在校期间可
参加创业意识培训、创办（改
善）企业培训、创业实训、网
络（电商）创业培训各一次，
按规定分别给予 200 元、
1000元、300元、1500元的培
训补贴。政府投资开发的孵
化器等创业载体应安排 30%

左右的场地免费提供给高校
毕业生。

支持退役军人创业，从
事个体经营的军队转业干
部，自领取营业执照、办理税
务登记之日起，3年内免征增
值税和个人所得税。

支持提振消费。经地方
政府或相关部门批准，在不
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情况
下，在生活性道路或居民小
区周边，以划定区域、规定时
段等方式，允许个体工商户
适度拓展室外经营场地、延
长经营时间，允许夜间非高
峰时段临时停车就餐。

支持创业创新特定群体经营开业补贴5000元

加大服务供给，支持省
内职业院校、职业培训机构
对接个体工商户发展需求，
针对急需、紧缺的职业（工种）
组织开展订单式、定向式职业
技能培训，对符合条件的按规
定给予培训补贴。将符合条
件的个体工商户用工按规定

纳入职业培训补贴范围。
提供公益性法律服务。

鼓励和引导法律服务机构为
需要维权救济的个体工商户
免费提供法律咨询、调解等
法律服务，指导个体工商户
化解合同履约、劳动用工等
纠纷。

加大服务供给 对紧缺工种开展订单式培训

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失业保险费率继续按1%实施

减轻税费负担 月销售额未超10万元免征增值税

优化营商环境 经营主体歇业期间可不租用原登记住所

可拓展室外经营，支持自主歇业，多种情况免征增值税……

鼓励“个体户”大展拳脚
我省拟出台一揽子新政


